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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 110年第 2次服務對象權益促進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年 11月 25日下午 2時 30分 

貳、地點：視訊會議 

參、主席：林委員千惠                          紀錄：秦麗惠 

肆、出(列)席人員：如視訊會議截圖 

伍、主席致詞：略 

陸、確定 110年第 1次服務對象權益促進會紀錄 

決議：紀錄確定。 

柒、報告事項（如會議資料-公告於本院官方網站） 

一、上次(110年第 1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決議： 

(一) 案由一:支持服務對象能夠使用自己薪資之想望及提高薪資之辦理情

形；解除列管。 

簡委員士傑指導:除雲林縣外其他縣市亦有推行敬老愛心卡，且部分

縣市之敬老愛心卡享有乘車及各項補助優惠，建議院方可協助有需求

之服務對象洽詢辦理。 

主席指導:依院方統計院內參與就業活動且有辦理愛心卡及悠遊卡需

求之服務對象約 50 位，目前持有前揭卡片之人數為 31 位(62%)，期

待 111年上、下年度持有愛心卡或悠遊卡之服務對象比例分別可以達

到 75%及 80%以上。另外，針對非設籍於雲林縣且參與就業活動之服

務對象，請社會工作科協助洽詢辦理。 

(二) 案由二:有關服務對象閱讀本院發行之易讀刊物後之感想及成效；解

除列管。 

主席指導:考量院內多數服務對象後續將長期居住於雲林縣，爰建議

慈暉報報設列一固定欄位報導雲林亮點(包含風土明情、美食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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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更了解自己居住的地方，以貫徹結合易讀、在地化及就近社

區適應等概念。 

(三) 案由三:針對服務對象許○蓮提案想外出就業之執行情形；解除列管。 

(四) 案由四:有關保健中心針對服務對象轉至院內看診進行滿意度調查

案，經調查多數服務對象喜歡在院內看診，針對不喜歡院內看診之服

務對象經院方深入了解係因疫情期間相關社會適應活動皆暫停，相對

減少搭車外出的機會，故出現不喜歡在院內看診之表述，並非針對外

出就醫或院內就醫之回應；解除列管。 

主席指導: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以下稱 CRPD)之內涵，建議院方後

續在提供服務對象相關服務時，仍要秉持尊重服務對象之自我決策，

以利提供更符合服務對象需求之服務。 

(五) 案由五:有關本院規劃於慈暉樓梅軒成立老化照顧專區之相關具體配

套方案；繼續列管。 

李委員興生指導:院方規劃成立之老化照顧專區係以服務務對象老化

照顧需求為導向，不論是前置作業或後續執行方針都已有完整規劃，

這是所有服務對象的福氣及佳音，非常感謝院方的用心。 

陳委員資坤指導:透過院方之前辦理成立老化照顧專區線上說明會，

已清楚了解院方相關規劃，讓家屬相當放心。 

(六) 案由六:請服務對象委員丁念慈於 110 年第 2 次服務對象權益促進會

會議上分享 1 個有關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的小故事；解除列

管。 

主席指導:後續召開此會議前 10分鐘，推派 1位服務對象委員不拘形

式展現自身優勢能力。另外協助服務對象委員挑選展現自身優勢能力

之媒材時，請將媒材之適齡(適合生理年齡)性納入考量，以符合 CRPD

之主張。 

二、 工作報告  

(一) 主席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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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5日疫情升級進入三級警戒後，服務對象相關課程是否持續進行?

另外，服務對象是否可以跨軒進行休閒活動? 

許委員智如回應: 

疫情升級進入三級警戒後，服務對象相關課程仍持續進行，惟為落實

感染管制，爰相關課程係採分艙分流進行，服務對象及同仁亦暫停跨

軒交流。 

(二) 主席指導: 

由服務對象疾病一覽表中可發現骨質疏鬆係服務對象罹患疾病人數最

多的一項，請問疫情期間針對罹患該項疾病之服務對象院方是如何協

助? 

黃委員胤鷁回應:針對罹患骨質疏鬆之服務對象，疫情期間院內除透過

骨質保健課程帶領服務對象進行肢體伸展運動，延緩服務對象骨質狀

況惡化外。另外，透過定期營養諮詢，依營養師之建議補充含鈣飲食。 

(三) 主席指導: 

有關服務對象居住空間慈暉樓進行改善工程時，產生之噪音、空氣汙

染等，院方如何因應? 

許委員智如回應:慈暉樓改善工程廠商係採分區施工，施工前院內會先

洽詢廠商施工區域，並將該區域之服務對象安排至另一空間進行活

動，避免服務對象受干擾。 

捌、提案討論 

案  由:有關支持服務對象辦理社團活動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教保科 

說  明:為開拓服務對象休閒活動視野並豐富多元自主倡議經驗，同時推展

社團活動作為自我倡議的培力工具，擬規劃辦理社團活動，由教保

員適時輔導與服務對象協助表意，並與指導老師共同規劃社團活動

內容，以期開發「自我主張」的潛能，並營造自由開放的社團空間。 

擬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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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透過自主倡議會議辦理社團招生活動，由服務對象依個人喜好自由

參加，並選出社團幹部。 

(二) 依服務對象自主倡議結果聘請指導老師至院指導各項社團活動，並

由本院教保員協助社團活動進行，導引他們自我表述及鼓勵展現自

我。 

(三) 透過提供社團成果展示平台，讓服務對象擁有展現藝術、舞蹈天賦

的舞台，並使家長屬及社會大眾看見心智障礙者不一樣的面向與可

能性。 

決  議: 

(一) 院內日間課程活動已依服務對象興趣辦理，為避免社團活動內容

與日間課程活動重疊，爰社團活動請結合服務對象之優勢。 

(二) 為利服務對象與社區融合，可洽詢院區附近有辦理類似社團活動

之團體，商討相互參與之可行性。 

(三) 另為符合參與社團活動服務對象障礙程度之差異性，社團活動之

規劃、設計需多層次；餘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 

案  由:建議於 111年第 1次服務對象權益促進會會議，以報告案方式讓委

員了解針對疫後新常態，院方係如何提供符合服務對象之服務，提

請討論。 

提案人:林委員千惠 

說  明:疫情期間國人對於生活方式有了新的因應與調整，院內的服務模式

也兼顧到服務對象之生活權益與健康安全的衡平性，為讓家屬了解

疫後階段院方係如何持續提供適性且完善之服務，爰請院方以報告

案方式於 111年第 1次服務對象權益促進會會議報告予委員了解。  

決  議:照案通過。 

拾、散會（16時 30分） 

 


